附件2

海淀区智慧养老社区试点建设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目的意义
当前，海淀区正面临持续深化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截至2024年底，常住老年人口已达71.8万人，老龄化率23%，高龄化、失能化与家庭小型化趋势叠加，传统养老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复杂的养老服务需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及区委、区政府关于科技养老工作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海淀区科技资源集聚优势，推动养老服务模式创新，提升养老服务智慧化水平，区民政局牵头起草了《海淀区智慧养老社区试点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国办发〔2024〕1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民发〔2024〕52号）、《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海淀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关于打造科技养老“海淀标杆”、推进智慧养老社区建设的重点任务部署，制定本方案。
三、起草过程
我局始终坚持需求导向，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社区老年人养老需求与对智慧产品的接受度，并赴多家科技企业调研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分批次召开小范围座谈会，广泛征求街镇、养老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本方案。
四、主要内容
1.夯实工作基础。建立精准化老年人口台账，建档率不低于95%；厘清政府、市场、社区权责边界，强化街镇养老服务中心与社区养老驿站的协同联动；梳理形成老年人需求清单和社区“15分钟服务圈”资源清单。
2.构建智慧服务核心能力。推广使用区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实现设备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智慧养老产品及服务应有效覆盖不少于社区老年人总数的50%，服务内容须至少涵盖紧急救援、安全预警、健康管理等3类核心场景。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科学配置智能设备，避免产品堆砌，确保数据有效上传与分析利用。
3.打造线下服务支撑体系。组建线下服务团队，试点建立“养老规划师”队伍，提供一对一需求评估、方案定制及回访调整服务。组建“银龄志愿者”团队，建立老年人结对帮扶机制。在社区内搭建至少1处“智慧养老体验空间”，集中展示适老化产品。支持社区养老驿站配置数智人、AI健康检测等智能设备，推动社区公共空间智慧化改造，形成居家与社区联动的服务网络。
4.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建立“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人付一点”的成本分担机制。试点方案中须包含明确的市场化运营章节，设计多层次、可选择的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套餐，明确各项服务收费标准。鼓励与社会力量合作，引入专业市场力量负责项目的长期运营与维护。
